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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贵银业”、“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26 号格式

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

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本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9 号）（以

下简称“《并购重组问询函》”）的要求，经补充核查并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根据深交所于 2023 年 6 月 28日出具的《关于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3〕130012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就相关

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合称“原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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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发行人本次交易申报财务报告的审计基准日由 2023 年 2 月 28 日调整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报告期相应调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日

（以下简称“报告期”），申报会计师天健出具了天健审〔2023〕2-429 号《审计报

告》，本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就发行人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下简称“补充期间”）发行人新增的或发生变更

的重大事项补充发表法律意见，并对《并购重组问询函》回复内容进行更新。在

此基础上，本所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作释义和声明同

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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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并购重组问询函的回复更新 

《并购重组问询函》问题 5：报告书显示，你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收购

标的公司 100%股份，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铅锌矿采选。 

请你公司： 

（1）请说明标的公司所涉及的已建、在建、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及落实情况，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

是否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2）请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成本费用支出情况，环保相关成本

费用是否和处理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3）请说明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是否受到环保领域或安全领域行政处罚，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后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

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事件，是否存在相关负面媒体报道。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对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二、请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成本费用支出情况，环保相关成本

费用是否和处理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及成本费用支出基本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环保支出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6 月 

环保支出合计 2,226.08 3,310.76 1,051.81 

营业成本 29,031.14 33,003.44 17,2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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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支出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6 月 

占比 7.67% 10.03% 6.11% 

据此，本所认为，标的公司环保投资和成本费用支出情况能满足其日常经营

活动的污染处理需要，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处理其生产经营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三、请说明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是否受到环保领域或安全领域行政处罚，是

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后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发

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事件，是否存在相关负面媒体报道。 

（一）环境保护领域  

2023 年 7 月 24 日，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分局出具《证明》：“宝山矿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该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遵守了国家和地方法规的规定，加强

企业的环境管理，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排放的‘三废’及其污染物已达到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环保要求和总量控制要求，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亦未受

到过我局的行政处罚。” 

2023 年 7 月 17 日，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分局出具《证明》：“残零采分公司

自 2020 年 1 月 1日至今，该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遵守了国家和地方法规的规定，加

强企业的环境管理，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排放的‘三废’及其污染物已达到国家和

地方规定的环保要求和总量控制要求，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亦未

受到过我局的行政处罚。” 

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县人民政府等官方网站、标

的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及有关媒体报道，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不存

在受到环境保护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涉及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

件，不存在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二）安全生产领域 

根据湖南省郴州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证明》：“经核查，宝山矿业已缴纳全

部罚款。以上事故不属于重大安全事故，本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除以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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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之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宝山矿业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部门规章的规定，没有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亦再未受到过我局的行政处罚。” 

最近 36个月标的公司存在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负面媒体报道，具体如下： 

序号 时间 发布主体 媒体报道标题 主要内容 处理整改情况 

1 2023.05.06 和讯网 

金贵银业拟并购标

的“疑点重重”遭问

询：多家大客户企

业信息相同、矿业

权 增 值 率 超

2000%、曾发生冒

顶片帮事故致 2人

身亡 

标的公司曾发生

冒顶片帮事故致

2人身亡 

标的公司已经按

《关于事故调查

报告的批复》要

求缴纳了全部罚

款，并完成了整

改 

2 2020.11.16 
郴州市应

急管理局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6∙20”冒顶片帮事

故调查报告 

对外公布郴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湖南宝山

有色金属矿业有

限 责 任 公 司

“6∙20” 冒顶片帮

事故调查报告》

的批复内容 

标的公司已经按

《关于事故调查

报告的批复》要

求缴纳了全部罚

款，并完成了整

改 

3 2020.07.28 
湖南省应

急管理厅 

【郴州应急】郴州

召开非煤矿山企业

冒顶片帮事故警示

教育会 

报道该次事故警

示教育会的主要

内容，与会人员

分析了标的公司

“6.20” 冒顶片帮

事故发生原因、

暴露出标的公司

在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上存在的问

题和短板，并对

全市非煤矿山企

业安全生产提出

警 示 及 改 善 措

施。 

标的公司已经按

《关于事故调查

报告的批复》要

求缴纳了全部罚

款，并完成了整

改 

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

急管理部、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郴州市应急管理局、桂阳县人民政府等官方网站、

标的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及有关媒体报道，除上述情况外，标的公

司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受到安全生产领域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标的公司最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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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存在安全生产领域负面媒体报道，对此标的公司已经按《关于事故调查报告

的批复》要求缴纳了全部罚款，并完成了整改。 

四、核查方法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审阅了标的公司书面确认文件； 

2、取得了郴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分局等出具的证

明文件。 

3、取得了郴州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专项证明； 

4、检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湖南

省应急管理厅、郴州市应急管理局、桂阳县人民政府等官方网站、标的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及有关媒体报道。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成本费用支出情况，环保相关成本费用和处

理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2、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未收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

内曾受到过郴州市应急管理局的行政处罚，该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标

的公司已经按处罚机关要求缴纳了全部罚款，并按《关于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要求完成了整改，整改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未发

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事件，但存在安全生产领域负面媒体报道，对此标的公

司已经按《关于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要求缴纳了全部罚款，并完成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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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问询函》问题 6：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价格确定为 12.07 亿元，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02 亿元，全部用于支付交易税费、中介费用、补充流动资

金。 

请你公司： 

（1）请说明本次发行配套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是否符合《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的规定，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使用计划，是否会

用于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二、请说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使用计划，是否会用于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 

（一）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使用计划 

根据金贵银业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拟用于购买原材料、支付本次交易税

费和中介费用以及金贵银业重整所遗留的债务；前述重整所遗留的债务主要为银

行借款、融资租赁费用，不存在因开展“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而产生的债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金贵银业重整所遗留的债务本金合计为

806,232,674.95 元。按照约定计息方式，金贵银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需支付利息

合计为 35,149,505.09 元。根据金贵银业说明，金贵银业将根据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及募集金额，选择合适的到期债务进行偿还。 

三、核查方法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取得了金贵银业关于本次发行配套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使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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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二）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2、金贵银业就本次发行配套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已制定具体使用计划，

且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会用于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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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更新事项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一）主要资产 

1、 自有土地 

2023 年 7 月 3 日，宝山矿业已取得桂阳县自然资源局换发的湘（2023）桂阳县

不动产权第 0008027 号《不动产权证》。 

（二）宝山矿业的业务 

1、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1）2021 年至 2023 年 6月，宝山矿业前五大供应商的情况如下： 

时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2023 年 1-6月 

1 温州盛达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2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桂阳县供电分公司 

3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4 桂阳县自然资源局 

5 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2022 年度 

1 温州盛达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3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桂阳县供电分公司 

4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5 湖南金谐翼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1 温州盛达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2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桂阳县供电分公司 

3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5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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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的公司及其股东的说明及标的公司董监高填写的调查表，并经访谈标

的公司主要供应商，除湖南金谐翼矿业科技有限公司系标的公司持股 34%的子公

司外，标的公司、标的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与标的公司其他主要供

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21 年至 2023 年 6月，宝山矿业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时间 序号 客户名称 

2023 年 1-6月 

1 
金贵银业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湖南神马亿通实业有限公司 

4 湖南领泰贸易有限公司 

5 赣州铭轩矿业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1 湖南领泰贸易有限公司 

2 湖南斯磊贸易有限公司 

3 郴州产投供应链有限公司 

4 湖南神马亿通实业有限公司 

5 湖南公爵贸易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1 湖南先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湖南领泰贸易有限公司 

4 湖南斯磊贸易有限公司 

5 湖南神马亿通实业有限公司 

注：金贵银业与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同属于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企业，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为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上公司

为同一控制下的公司，故合并披露 

基于湖南领泰贸易有限公司、湖南斯磊贸易有限公司、湖南神马亿通实业有限

公司和湖南公爵贸易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等方面存在重合等情形，基于谨慎性原则，

拟通过两种口径分别列示前五大客户，合并上述四家客户后，报告期内，前五大客

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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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序

号 
客户名称 

2023 年 1-

6月 

1 
湖南领泰贸易有限公司、湖南斯磊贸易有限公司、湖南神马亿通

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公爵贸易有限公司 

2 金贵银业、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赣州铭轩矿业有限公司 

5 桂阳鑫都矿业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1 
湖南领泰贸易有限公司、湖南斯磊贸易有限公司、湖南神马亿通

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公爵贸易有限公司 

2 郴州产投供应链有限公司 

3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 桂阳鑫都矿业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1 湖南先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 
湖南领泰贸易有限公司、湖南斯磊贸易有限公司、湖南神马亿通

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公爵贸易有限公司 

3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 

5 郴州途锐矿业有限公司 

注：金贵银业与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同属于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企业，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为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上公司

为同一控制下的公司，故合并披露 

因本次交易完成后，有色集团、黄金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成为金贵银业

的关联方，宝山矿业将变更为金贵银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金贵银业及其子公司

（含宝山矿业）与有色集团、黄金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交易将构成金贵银业

的关联交易。 

除上述情况外，根据标的公司及其股东的说明及标的公司董监高填写的调查表，

并经访谈标的公司主要客户，标的公司、标的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与

标的公司主要客户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重大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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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贷款和对外担保 

根据宝山矿业的企业信用报告、《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6月 30 日，宝山矿业不存在贷款和对外担保。 

2、重大合同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宝山矿业正在履行的标的额在 500 万元以上（包括虽

没有具体金额但预计超过 500 万元）的重大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1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方） 

宝山矿业井下 50m 中段以上铜钼和 315 斜坡道等采掘

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2 
湖南神马亿通实业有限公司

（承运方） 

宝山矿业委托湖南神马亿通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矿产品运

输 

3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桂

阳县供电分公司 
供电 

4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买方） 
铅精矿购销合同 

5 
温州盛达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承包方） 

宝山矿业井下北部及西部-190 中段等采掘工程施工总

承包项目 

据此，本所认为，宝山矿业上述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3、重大诉讼、仲裁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并经宝山矿业确认，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宝山矿业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涉案金额

在 500 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四）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1、环境保护 

2023 年 7 月，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分局出具《证明》：“宝山矿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该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遵守了国家和地方法规的规定，加强企业的环

境管理，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排放的‘三废’及其污染物已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

环保要求和总量控制要求，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亦未受到过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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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处罚。” 

2023 年 7 月，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分局出具《证明》：“残零采分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该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遵守了国家和地方法规的规定，加强

企业的环境管理，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排放的‘三废’及其污染物已达到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环保要求和总量控制要求，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亦未受

到过我局的行政处罚。” 

据此，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内宝山矿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2、安全生产 

2023 年 7 月，湖南省郴州市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自 2020 年 1月 1 日至

今，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亦未受到

过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进行的处罚。” 

据此，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内宝山矿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一）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2023 年 5 月 24 日，金贵银业已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8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金贵银业、宝山矿业出具了《经

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3〕515 号），

决定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金贵银业、宝山矿业从收到前述决定书之日起可以实施

集中。 

2023 年 8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有色集团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3〕516 号），决定对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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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有色集团从收到前述决定书之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二）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本次交易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 

2、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如有）。 

综上，本所认为，除上述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授权以外，本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 

1、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 

（1）主要关联交易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 6 月 30 日，宝山矿业的主要关联交易包括： 

① 采购商品和服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湖南金谐翼矿业科

技有限公司 
物资采购 2,295,766.79 5,961,532.30 - 

湖南辰州机电有限

责任公司 
物资采购 - 344,225.49 - 

湖南有色冶金劳动

保护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技术服务 641,320.75 157,452.83 438,679.25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物资采购 267,440.65 138,214.31 371,351.16 

湖南省怀化井巷工

程有限公司 
采掘服务 - - 895,603.15 

湖南时代矿山机械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物资采购 - - 761,561.07 

湖南黄金集团地质

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勘探服务 - - 106,603.78 

湖南浩美安全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 - 39,6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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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湖南金谐翼矿业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42,562.89 72,939.38 - 

黄金集团 
归集资金的

利息收入 
133,456.97   

③ 关联租赁情况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湖南郡景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土地 - 1,158,334.00 1,621,666.00 

此外，2023 年 2 月，大坊矿业与宝山矿业签署《大坊炸药库工业用地租赁协

议》，约定宝山矿业租赁大坊矿业矿区内工业用地（面积 5,000 平方米）用于炸药

库项目建设，租赁期限为 20 年，租金为 2,000 元/年，租赁期内合计租金为 40,000

元，2023 年 1-6月确认利息支出 569.32 元。 

④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元 

项  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

酬 
2,224,994.79 4,738,174.79 4,683,064.94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① 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

目

名

称 

关联方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其

他

应

收

款 

- - - - - - - 

- 
黄 金 集

团 
49,684,483.37 1,490,534.5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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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关联方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 

湖 南 郡

景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 - - 3,670.54 110.12 

小  

计 
- 49,684,483.37 1,490,534.50 - - 3,670.54 110.12 

上述标的公司与黄金集团的往来款系标的公司按照《湖南有色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及管理方案规定，对其资金余额管控目标的资金进行

自动上划形成的。标的公司可在已上划资金范围内自由支配已归集资金，无需到

集团进行审批。 

根据有色集团已签署《关于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独立存放

管理的承诺函》，明确： 

1、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毕日，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将独立进行资金收入、支付及结算管理，本公司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

要求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遵守本公司的资金归集制度，本公司的

资金管理制度不适用于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自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毕之日起，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

管理将纳入上市公司管理体系，本公司不以任何形式对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资金进行归集管理。 

3、若因本公司违反本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上市公司或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4、截至 2023 年 8 月 31日，资金往来款已结清。 

② 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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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应付账款 - 
 

- - 

-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 - 34,862.00 

- 
湖南金谐翼矿业科技有

限公司 
- 662,102.49  

- 
湖南有色冶金劳动保护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 164,900.00 - 

小  计 - - 827,002.49   34,862.00 

四、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报告 

根据金贵银业在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金贵银业已履行现阶段法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

义务，金贵银业尚需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按照《重组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认为，上述变更事项不影响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本次交

易的标的资产仍然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本次交易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一式伍份，壹份由

本所留存，其余肆份交金贵银业，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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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

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朱志怡     廖青云 

   

   

 经办律师：                    

     龙  斌 

   

   

 经办律师：                      

  史  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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